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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微生物检验样品采集与处理的质量控制探究

魏  敏，朱玫瑛，姜华军 *

（威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威海 264210）

摘 要：样品采集与处理是食品微生物检验的关键环节，对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有重要影响。本文从采样器具、

采样方法与采样点、无菌采样要求、样品保存与运输、采样记录、样品标识、样品处理的规范操作、样品污染

防控等方面对食品微生物检验样品采集与处理过程的质量控制要求进行探究，为提升食品微生物检验质量水平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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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食品微生物检验是保障食品安全的一项重要工作，

其中样品的采集与处理是检验过程的一个关键环节，其

质量控制对检测结果至关重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4 年发布了 GB 4789.17—

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肉与肉制

品采样和检样处理》 [1] 等 12 项食品微生物学检验采样和

检样处理标准，对多种常见食品类别的采样和检验处理

方法进行了规定。实验室应结合相关标准，关注影响样

品采集与处理过程的关键因素，并采取措施加强质量控

制。本文从多个方面探究了食品微生物检验样品采集与

样品处理过程的相关要求和质量控制措施，对于进一步

加强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验室质量管理、提高检验结果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有重要意义。

1  样品采集过程的质量控制

1.1  采样工具和容器的选择与灭菌

采样工具与容器的材质、洁净度以及消毒方式，均对

微生物检验采样过程中是否会产生污染具有重要影响。采

样工具应表面光滑、无缝隙、边角圆润，采样容器需具备

充足容量，确保样品保持其初始状态。常用的采样工具包

括刀具、剪刀、镊子、采样勺、采样钻、研磨器具、搅拌

器具等，采样容器包括采样袋、采样管、采样瓶等。

采样工具与容器还需要进行严格的灭菌处理，常用的

灭菌方法包括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物理灭菌主要利用高

温、紫外线等物理手段来杀灭微生物。化学灭菌是利用化

学消毒剂来杀灭微生物，常用的化学消毒剂有乙醇、次氯

酸钠、过氧化氢等，这些消毒剂能够破坏微生物的细胞结

构或代谢过程，从而达到杀灭微生物的目的。为避免因

清洗或灭菌不彻底而导致的样品污染，可采用一次性采样

勺、无菌吸管、无菌采样袋等一次性器具。

1.2  采样方法与采样点的确定

在采集样品时，应根据食品的种类、来源、加工方式

等，选择合适的采样方法和采样点 [2]。例如，采集液体样

品可使用无菌吸管或无菌瓶；采集固体样品需要使用无菌

刀或无菌铲。采样点的选择应遵循均匀分布的原则，确保

采集到的样品能够全面反映食品中微生物的分布情况。独

立包装的样品，可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采集同批次的独立

包装；散装样品，应用无菌工具从样品的不同部位采集，

放入同一容器内作为一件样品 [3]。

1.3  采样过程的无菌操作要求

无菌操作是微生物检验样品采集的基本原则，目的是

有效避免样品在采集过程中受到外部微生物的污染。采样

人员需经过专业培训，提高无菌操作意识，掌握无菌操作

相关知识和操作技能。采样前应佩戴无菌手套、口罩、帽

子和防护服等防护装备，防止身上的微生物污染样品。使

用无菌采样器具，确保采样器具已经过严格的灭菌处理。

保持工作环境清洁，采样前对工作台面进行擦拭消毒，以

减少环境中微生物的污染 [4]。采样时应避免双手直接接触

样品、避免对着样品说话或咳嗽等，同时应尽量缩短采样

时间，减少微生物污染的机会。采集多个样品时应避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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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品之间的交叉污染，每采集完一个样品后应更换新的

无菌采样器具。样品采集后应尽快放入无菌容器中密封保

存，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定期对无菌操作过程进行

检查和验证，确保无菌操作的有效性。

1.4  采样后样品的保存与运输

样品采集后应及时送往实验室进行检测，尽量减少运

输时间并保证最佳的样品保存和运输条件 [5]。样品存放容

器应清洁、耐腐蚀、密封性好，避免样品发生泄漏或受到

外界微生物的污染。对于需冷冻或冷藏保存的样品，应尽

快放入冰箱等低温设备中，并确保温度持续符合要求。对

于常温保存的样品应放置在避光、干燥、通风良好的环境

中，避免潮湿和阳光直射。

样品运输工具应具有良好的保温、防震、防漏等功

能。低温保存样品应选择具有冷藏或冷冻功能的运输工

具，同时要确保运输工具的清洁、卫生。为了减少样品在

运输过程中的微生物变化，应尽量缩短运输时间，本地采

样应尽量在当天送达实验室，异地采样可选择快递或专车

等快速运输方式。在运输过程中，应采用温度监控设备来

实时监测并记录样品的温度状态，一旦发现温度异常，应

立即采取措施进行处理。

1.5  采样记录的填写与管理

采样记录是样品检测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查阅

采样记录，可以清晰地了解样品的来源、流转和处理情

况，保证检测流程可追溯，当检测结果出现异常时，可以

通过查阅采样记录来分析问题原因。采样记录应明确以下

内容 [6]：①基本信息，包括样品名称、编号、生产日期、

保质期、生产厂家等，需注意样品名称应与样品标签一

致，且能够体现样品的真实属性，若标签标注的样品名称

使用俗名、简称时，应同时注明其标准名称或真实属性名

称，例如“稻花香（大米）”；②采样信息，包括采样时

间、地点、方法、工具、环境条件等；③保存和运输信

息，包括样品的保存条件、运输方式、运输时间等；④其

他信息，如采样人员的姓名、联系方式等。

采样人员应如实记录采样过程的实际情况，不得随意

修改或捏造数据。同时应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对采样记

录进行定期检查和核实，确保其真实性和准确性。采样记

录需进行集中管理和保存，应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规范

采样记录的借阅、复制、销毁等流程，还应加强采样记录

的保密工作，确保记录信息不被泄露或滥用。随着信息

技术的发展，可利用信息化手段来提高采样记录的管理效

率。例如，可建立电子化的采样记录系统，实现采样信息

的自动录入、存储和查询等功能，并且可以方便地查看和

分析采样数据，提高检测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

2  样品处理过程的质量控制

2.1  样品标识系统的建立

样本标识是确保检测过程可溯源的重要一环，每个样

品在采集后应附上唯一性标识。样品标识主要包括样本编

号、样品名称等信息，其中样品编号是标识的核心，应确

保每个样品都有唯一性编号，便于样品在整个检测过程中

可识别；对于同一批次样品如果有多个包装，还应在不同

包装的样品标识中标注序号加以区分。必要时样品标识还

可包含采样日期、采样地点、采样人员等信息。根据样品

流转情况还可标注检样、留样、备样、待检、在检、已检

等信息，便于掌握流转状态。样品标识应张贴在样品包装

的合适位置，避免遮挡样品的关键信息如生产日期、保质

期等。实验室可使用标签打印机等自动化设备进行打印，

提高样品标识管理的高效性和准确性。样品标识信息应清

晰易读，条件允许还可以条形码或二维码的形式呈现，以

便于电子化管理。

样品标识系统还应包含样品流转全过程的记录，包括

样品的领样人、领样时间、存放位置、保管人、检验项

目、检验人、检验日期，检验前后样品的数量、状态，检

验完成后样品的处理方式、处理人、处理时间等，即接触

样品的每一个人员、样品的每一次操作都须严格记录。对

于不同类型、不同流转过程的样品还应分区存放，并做好

标记，避免交叉污染和错误取用，样品存放设施、设备

须严格控制并记录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依据 CNAS-

CL01-A001:2022《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微生

物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 [7]，对于微生物检验来说，样品

标识系统中应包括样品检测过程中涉及的增菌液和培养皿

等的标识规定，标识内容主要包括样品编号、样品名称、

培养基名称、检测项目、检测人、检测日期等信息。实验

室应建立样品标识管理相关程序，明确标识的内容以及打

印、张贴、流转等的相关要求。实验室还应加强对样品标

识的监督和检查，对于损坏或丢失的标识，应及时进行更

换或补充。通过建立一套完整、准确的样品标识和溯源体

系，能够确保样品在整个检验过程中透明、可追溯，从而

有效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2.2  样品处理的规范操作

应严格按标准方法进行检样的称取、均质、稀释等处

理操作，为保证检测结果的可靠性，取样时应从多个部位

取样。对于生鲜水产品及其制品，应根据产品类别和检验

目的不同，采取不同的部位进行检验，比如鱼类，以检验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卫生指示菌为目的时，采取检样的

部位为可食用部分，以检验致病菌为目的时，采取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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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位为腮腺、体表、肌肉、胃肠消化道 [8]；对于冷冻样

品，取样前应进行解冻处理 [1]；对于雪糕、冰淇淋等冷冻

饮品，也应按上述方法解冻，待其融化后取样检验 [9]；对

于酸性样品可用 20%~30% 灭菌碳酸钠或 1 mol/L 氢氧化

钠溶液、碱性样品用 1 mol/L 盐酸溶液调节 pH 至 7.0±0.5

后取样检验 [1,10-11]；对于脂肪含量超过 20% 的肉制品、乳

制品等，可根据脂肪含量加入适当比例的灭菌吐温 -80 进

行乳化混匀，添加量按每 10% 的脂肪含量加 1 g/L 计算，

也可将稀释液或增菌液预热至 44~47℃[1, 12]。

样品均质需根据样品类型选择不同的方式，多数样品

可采用拍击式均质。对易产生较大颗粒或易吸水膨胀的样

品如肉类、糕点等，建议使用带滤网均质袋，以方便均质

后吸取匀液；对于坚硬的样品，可将样品敲碎、无菌剪刀

剪碎或磨碎后进行混匀，单次磨碎时间应控制在 1 min 以

内，防止样品温度过高而影响微生物检验结果，也可采用

刀头式均质器进行均质处理。

样品稀释应根据样品类型和预期微生物含量，选择适

宜的稀释度。含有抑菌物质的样品如洋葱粉、大蒜、胡椒

等，可通过提高稀释度降低样品的抗菌活性；若样品中盐

的质量分数超过 10%，应使用更高稀释度使初始样品匀液

中氯化钠浓度不超过 1%[10]。

2.3  样品污染的防控措施

实验室内应采取有效的物理隔离，准备区、操作区、

培养区等不同区域有明确的界限，且每个区域有专用的设

备和实验器具，防止交叉污染。样品处理应在配备空气净

化系统的洁净区进行，应使用无菌操作台，可在超净工作

台内或洁净层流罩下方操作，并定期对洁净区和操作台进

行清洁、消毒和环境条件监测，定期对空气净化系统进行

检查和更换过滤器，确保操作环境持续符合无菌要求。实

验人员在进入洁净区前应进行更衣，穿戴适当的防护服、

口罩、帽子、手套等，防止来自人体的微生物污染样品。

所有实验器具使用前应灭菌处理，也可使用一次性无菌耗

材如一次性吸管、移液器吸头、试管等。样品包装或容器

开启前，应用 75% 酒精棉球在开启部位及其周围进行消

毒。样品检验完成后，所有实验器具、一次性耗材以及产

生的废弃物等应进行高压蒸汽灭菌处理。

3  结  论

食品微生物检验对样品的采集与处理有着特殊要

求，采样人员应按无菌采样原则采集有代表性的样品，

详细记录采样信息，并监控采样后样品的保存与运输条

件。检验人员应根据不同的样品类别，严格按标准方法

要求进行检样的处理，对样品流转全过程进行详细记

录，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样品污染。实验室可结合实际

工作情况，从多个方面加强样品采集与处理过程的质量

控制，提高食品微生物检验质量水平，确保结果准确、

有效，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推动食品

行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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